
随着春节的临近， 农民
工维权讨薪案件增多， 昌平
区延寿法律援助工作站印制
了 《农民工维权讨薪小贴
士》，并向辖区内外出务工的
农民朋友发放， 提醒各位农
民工朋友， 讨薪时应依法维
权切记理性，“暴力讨薪”只
会让自己受伤害。

那么， 正常讨薪渠道有
哪些？ 下面就为大家具体介
绍： 一是通过向劳动部门举
报、 由劳动监察部门督促欠
薪者履行； 二是通过劳动仲
裁部门快速劳动仲裁或调
解； 三是通过向法院申请支
付令或小额案件审理； 四是
向建设部门反映， 因为一般
建设工程都有农民工保证
金，政府可以先行支付。

其中， 恶意欠薪情节严

重的，可能构成犯罪，对于恶
意欠薪者应及时向公安部门
反映。另外，追讨工薪属于国
家法律援助的范围， 被欠薪
者可以向当地司法局申请法
律援助， 由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 弥补农民工法律知识的
不足， 帮助农民工以理性合
法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通过法律手段促进问题
解决。

昌平区司法局

合同约定每月5日发工资， 可单位经常在每月8日至10日发放。 面对员工诉
讼， 还辩称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工资支付日期的约定———

百货部损耗超标
经理被罚二千元

佟丽青今年33岁， 在北京这
家商业公司工作了10多年。

“我2001年10月1日入职时 ，
还是对经商一窍不通的小女孩。”
佟丽青说， 她能从一个普通的售
货员成长为百货部经理， 还要感
谢公司多年来的培养和教育。

回顾往事， 佟丽青说， 2007
年5月1日 ， 公司在 《劳动合同
法》 实施前即与其签订了期限至
2012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 此
时， 她职位已经是经理了。 尽管
合同约定其工资为每月640元 ，
实际工资收入为每月4000元。

“这么多年来， 公司一直以
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工资， 合同约
定的发薪时间是每月5日发上一
自然月工资。” 佟丽青说， 合同
期满后公司又与她续订了劳动合
同， 期限至2018年5月7日终止。

“公司经营就是做生意， 做
生意就有挣有赔， 只挣不赔的生
意是没有的。” 佟丽青说， 尽管
她对工作尽心尽力， 仍然有挂一
漏万的地方。

2016年4月 ， 一向业绩优秀
的佟丽青受到公司点名批评， 原
因是她经营的店面业绩下滑， 店
里的员工队伍不稳定。

“这里有客观上的原因， 那
就是公司调整薪酬体系， 在加大
工作量的同时变相降低了工资，
有不少老员工提出了辞职。” 佟
丽青说， 她在向公司检讨自身工
作存在不足的同时， 说出了一些
员工辞职的真相， 没想到公司领
导狠狠批了她一顿。

听这位领导的口气， 佟丽青
觉得没法在公司干了。 于是， 她
口头提出辞职。

没想到，公司却于2016年4月
16日书面通知佟丽青： 在你任职
厢红旗店百货经理期间， 百货部
损耗超标，给公司造成损失。根据
公司规定，对你罚款2000元。

以欠工资提辞职
单位不愿给补偿

莫名其妙受此处分， 佟丽青
忍无可忍， 于2016年5月15日以
公司拖欠工资为由向公司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

佟丽青说， 这些年来， 公司
只为她缴纳了部分年限的养老保
险， 也没安排她休年假， 更未支
付未休年假工资， 考虑到自己周
六日经常加班， 公司也没有支付
加班费， 所以， 她向仲裁机构提
出申请 ，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
付： 2001年10月1日至2003年4月

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1500
元、 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
15日未休年假工资1万元、 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4.8万元 、
2016年 5月 1日至 15日工资 2000
元、 2001年10月1日至2016年5月
15日双休日加班费10万元。

到了仲裁庭审的日子， 佟丽
青因为疏忽未能按时到庭。 仲裁
委作出按自动撤诉处理的决定。
停了两个月， 她再次申请仲裁，
仲裁委不予受理。

无奈 ， 佟丽青向法院提起
诉讼。

公司在法院庭审时辩称， 劳
动争议案件需经过仲裁前置程
序， 佟丽青无故未能按仲裁委规
定时间到庭， 仲裁委作出按自动
撤诉处理。 法院在审查佟丽青确
实存在无正当理由未按仲裁委要
求出庭的情况下， 本案应裁定驳
回其请求。

公司还称， 即使法院认为本
案应予以受理， 也应了解这些情
况： 佟丽青在职期间已休2015年
年休假， 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公
司已经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公司
系因佟丽青存在旷工事实， 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无需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至于加班费
问题， 由于公司执行综合计算工
时制， 故佟丽青要求加班工资无
事实依据。

由此， 公司请求法院驳回佟
丽青的全部诉请。

工资晚发三五天
亦是违约属拖欠

法院审理查明： 佟丽青系农
业户口， 2001年10月入职后， 曾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该劳动合
同约定每月5日前由公司向佟丽
青支付工资， 该公司安排佟丽青
执行综合工时工作制度， 该合同
同时约定公司管理制度、 员工手
册、 考勤制度等规定作为合同附
件。 该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劳
动合同。

法院注意到 ， 2016年5月15
日， 佟丽青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公司邮寄送达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 第二
天， 公司收到该通知。 该公司未
为佟丽青缴纳2001年10月至2003
年4月期间的养老保险， 也未向
佟丽青支付2016年5月工资。

佟丽青与公司就公司是否存
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情况存在
争议。

佟丽青说， 公司应于每月5
日前支付上月工资， 但银行记录
显示公司向其支付最后一笔工资
款系2016年4月10日支付同年3月
的工资2719.83元 。 此后 ， 未再

支付2013年4月至5月的工资。
就上述主张佟丽青向法院提

交银行转账记录， 转账明细显示
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 公
司均于每月8日至10日期间， 即
晚3至5天向佟丽青转账支付工
资。 2016年5月16日 ， 佟丽青银
行账户显示由 “谢×” 向其转账
支付3420.39元 。 对此 ， 公司表
示谢×系公司员工 ， 谢×向佟丽
青支付的钱系代表公司支付其
2016年4月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应按劳
动合同约定每月5日前以货币形
式支付工资， 故佟丽青2016年4
月的工资应于2016年5月5日前收
到， 但公司并未于约定日期前向
佟丽青转账支付本月工资， 已属
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该公司虽于2016年5月16日
以 “谢×” 代公司向佟丽青支付
2016年4月工资， 该时间也晚于
佟丽青向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
意思表示的时间。 故佟丽青于同
年5月15日向公司邮寄 《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书》， 以公司未及时
足额支付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并无不当， 故判决该公司应向佟
丽青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40793.88元。

佟丽青与公司就其出勤情况
存在争议。 佟丽青主张其在职期
间加班 ， 公司却未支付加班工
资。 公司主张安排佟丽青执行综
合计算工时制度， 不存在加班和
未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形。

就上述主张公司提交佟丽青
2016年1月至5月指纹打卡记录、
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的出勤情
况， 以及执行综合工时工作制的
行政审批表。 审批表显示公司执
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计算周期单
位为 “年”。

佟丽青对行政审批表真实性
不持异议， 也认可公司执行指纹
打卡的考勤统计方式， 但对公司
提 交 的 指 纹 打 卡 记 录 真 实 性
不 认 可 。 经法院释明 ， 佟丽青
不申请鉴定指纹。 法院结合佟丽
青指纹打卡记录， 认为其2016年
1月至5月的工作时长并未超过标
准工时。

佟丽青与公司就年休假情况
亦存在争议。 其主张公司除安排
其休2015年年休假之外， 未安排
其他年度的带薪休假， 亦未支付
未休年假工资。 公司对此予以认
可， 但对其他年度休假情况， 公
司表示虽未安排佟丽青休假但支
付了工资， 由于部分年限超过两
年保存期间， 无法向法院提交工
资支付记录。

鉴于佟丽青无证据证明其综
合计算工时期间存在超时工作的
证据， 法院对其要求的双休日加

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未休年假工资一项， 法

院认为， 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记
录在两年保管期内负有举证责
任， 对超过两年保管期间的工资
支付情况由劳动者负有举证责
任。 由于公司不能举证证明2014
年6月至2016年5月已向佟丽青
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故应向其支
付 相 应 期 间 的 未 休 年 假 工 资
1500元。

不理解前置程序
公司上诉被驳回

公司不服法院判决，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的理由是： 佟丽青在劳
动仲裁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 仲裁委作出按自动撤回申诉
处理后， 其又提起仲裁申请， 仲
裁机构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法院
经审查认为佟丽青确属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的 ， 应裁定驳回起
诉 ， 不应再作进一步处理 。 因
此， 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公司还认为， 虽然劳动合同
约定每月5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
工资， 但转账明细显示公司多年
来一直于每月8日至10日向佟丽
青转账支付工资， 由此可见， 双
方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已经以实
际行为变更了工资支付日期的约
定。 即使佟丽青发出 《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 后， 公司也是在收

到该通知的当日向其支付了上个
月的工资 ， 没有拖欠工资的故
意。 因此， 一审判决认定公司属
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属于事实
认定错误。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佟丽青
确实存在公司所述情形， 但对劳
动争议前置程序应这样理解： 即
不论仲裁机构作出的是受理还是
不受理决定， 均是受理的表现形
式， 亦属劳动争议前置程序的具
体体现， 故该公司误认为仲裁机
构不予受理后， 法院亦应裁定驳
回佟丽青的起诉是错误的。 对其
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未及时支
付工资问题， 二审法院认为，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
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
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
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 该公司与佟丽青签署
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其每月5日前
以货币形式向佟丽青支付工资，
故公司应依约而行。 鉴于公司每
月 支 付 工 资 的 时 间 均 晚 于 劳
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支 付 工 资 时
间 ， 同时晚于佟丽青向公司作
出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的时
间， 故公司的行为属于未及时足
额支付工资。

综上， 二审法院于近日作出
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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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晚发三五天 公司被判付补偿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农民工维权讨薪小贴士

合同约定每月5日发工资， 而单位经常推迟三五天发放。 这种情形是否属于拖欠工资？ 员工可否据此提出
辞职并索要经济补偿？

另外， 员工申请仲裁后无理由缺席庭审， 被按撤诉处理。 此后， 该员工再次申请仲裁， 仲裁机构不予受
理。 这种情况下， 法院该不该驳回员工的诉讼请求？

就以上两个问题， 佟丽青与其所在的商业公司连续打了一年多官司。 直到12月22日， 法院才终审确认：
该公司拖欠工资属实， 其应向佟丽青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793.88元、 支付被拖欠工资1350.41元、
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


